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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使各系教師能充分參與課

程修訂，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及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，

特訂定各系課程修訂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指課程修訂係以本校所編印之時序手冊內的必修科目為主，選修科

目不受此限。 

三、各系之課程每三年至少應檢討，並視實際需要予以修訂。 

四、申請修訂各系課程，需有該系專任教師五分之一以上之聯名提案，並經系務

會議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才予受理成案。 

五、課程修訂成案後，各系應推選 3至 5人為系課程修訂小組的委員，系主任為

當然委員兼召集人。（新系各系課程由籌備系務之系主任負責不受此限）。 

六、系課程修訂小組應在四週內研商並提出具體方案提報系務會議討論。 

七、系課程修訂內容需經全系教師充分討論，且全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。

經系主任簽署提報所屬學院，經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，再提報教務會議審

議通過。 

八、通識課程比照各系，由共同教育學院辦理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